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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宏远 A 股票代码 0005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鄢国根 朱玉龙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

广东省东莞市宏远工业区宏远大厦 16

楼

电话 （0769）22412655 （0769）22412655

电子信箱 0573@21cn.com 0573@21c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7,723,558.51 174,527,160.76 4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95,036.55 3,142,566.72 -31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6,711,644.47 3,415,369.48 -29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78,652.77 -59,797,493.61 103.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5 0.0049 -3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5 0.0049 -3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0.19% -0.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41,420,489.06 2,358,735,780.35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26,630,535.47 1,670,558,706.7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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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7,37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5% 127,359,707 0.00 质押 101,820,000

陆生华 境内自然人 4.10% 26,158,100 0.00 不适用 0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 19,780,079 0.00 不适用 0

刘伟权 境内自然人 0.61% 3,911,156 0.00 不适用 0

陆佳伟 境内自然人 0.60% 3,821,900 0.00 不适用 0

张林 境内自然人 0.53% 3,360,000 0.00 质押 3,360,000

王强 境内自然人 0.49% 3,130,000 0.00 不适用 0

方国宝 境内自然人 0.47% 3,000,000 0.00 不适用 0

王小燕 境内自然人 0.47% 2,971,400 0.00 不适用 0

李宝生 境内自然人 0.44% 2,778,9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上述股东中，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②刘伟权与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刘伟权为广东宏远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但两者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③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刘伟权与上述股东中的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④没有充足的确定性信息对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人情况作出判断。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票不属于融资融券标的证券。陆生华期末持股 26,158,1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2,276,900 股；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期末持股 19,780,079 股，其

中，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8,500,000 股；王强期末持股 3,130,000 股，其中，通过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 3,130,000 股；李宝生期末持股 2,778,900 股，其中，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 1,230,100 股。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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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核桃坪煤矿兼并重组的后续处理事项

①公司及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于 2015年 1月 27日与孔家沟煤矿原股东金荣辉、易颖签署煤矿资产整合合作协议，

合作各方确定将其名下采矿权（即核桃坪煤矿及孔家沟煤矿）过户到鸿熙矿业名下进行整合合作。但其后由于金荣辉、

易颖拒绝履行相关资产资料等的交接义务，致使两矿整合工作未能如约开展，合作受阻。经协调无果后，公司就此事项

提起诉讼，要求金荣辉、易颖履约，此案最后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于 2018年 11月作出终审判决，被告方需向公

司支付合同违约金 300万元，且根据判决书认定，核桃坪煤矿还处在孔家沟煤矿的整合资产及其经营管理权移交过程中，

尚未实现整合合作资产及其经营管理权的全部移交，即整合后的新矿井并没有形成。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起申请强制执行上述判决，期间，法院依法冻结及划扣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及网络资金 18548.56

元，依法轮候查封被执行人房产及其实际控股的鸿熙矿业孔家沟煤矿采矿权。2020年 11月，鉴于被执行人易颖、金荣

辉无其它可供执行财产，威宁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当前不具备执行条件，裁定终结（2020）黔 0526执恢 101号案件本次

执行程序。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时，公司可随时向威宁县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②2022年，孔家沟煤矿因债务问题被其债权人向法院申请拍.卖孔家沟煤矿采矿权。鉴于孔家沟煤矿属于煤矿整合实

施方案的关闭指标，为保证核桃坪煤矿存续，推进核桃坪煤矿和孔家沟煤矿整合，保护公司的资产安全，公司参与了孔

家沟煤矿采矿权的竞拍，于 2022年 10月以 498.15万元的价格拍得孔家沟煤矿采矿权，于 2023年 5月将孔家沟煤矿采矿

权作为核桃坪煤矿兼并重组关闭指标进行了注销。后续，公司将参与上述剩余拍卖款的分配。

2、因孔家沟煤矿而涉诉向相关责任主体追偿索赔情况

2015年 4月，金荣辉、易颖在拒不履行孔家沟煤矿交接义务后，擅自对孔家沟煤矿进行生产销售，在本公司不知情

的情况下，私自与四川能投、贵州威玻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最终因未能在合同结算日完成煤炭供给，欠四川能投预付货

款 950万元。此后，四川能投将该债权转让予四川威玻，四川威玻以孔家沟煤矿已被本公司“并购”和接管为由，向四

川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1年 12月，内江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孔家沟煤矿向四川

威玻支付债权转让款 950万元及违约金；易颖、金荣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驳回四川威玻的其他诉讼请求；鸿熙

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对孔家沟煤矿上述债务无需承担责任。（本案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2

年 1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由于公司在本案的二审判决后已被法院强制划扣 1555.62万元，2022年 3月，公司向威远县法院申请执行回转，要

求原申请人四川威玻返还被划扣款项及孳息，但因四川威玻无可供执行财产而未能执行回转，威远法院对该执行回转案

件终结执行。为增加上述执行回转款项收回的可能性和加快公司下属核桃坪煤矿办理独立法人公司的进展，2023 年 7 月

在威远法院的协调下，公司就上述执行回转事宜[（2022）川 1024 执 343 号执行回转案件]，与四川威玻达成执行和解。

四川威玻通过变更（2022）川 1024 执 289 号案件申请执行人程序，将已生效（2021）川 10 民终 443 号《民事判决书》

确定的债权全部转让给本公司，本次执行经威远法院执行裁定书[（2023）川 1024 执异 25 号）]裁定：本院（2022）川

1024 执 289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由四川威玻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申请执行人后，公

司将继续依法对孔家沟合伙人（金荣辉、易颖）、鸿熙公司等相关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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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 14 日，鸿熙公司下属木兰煤矿实际投资人与公司达成协议，木兰煤矿作为上述责任主体之一，承诺向

公司支付 500 万元作为补偿，并已经支付第一期款项 300 万元，根据约定剩余 200 万元应于 2023 年 11月 30 日前支付，

目前已逾期。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日向威远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鸿熙木兰煤矿、木兰煤业公司和张建明支付

补偿款 200 万元和支付因违约应支付的赔偿金 1000 万元，同时申请法院对被告进行财产保全，已实际冻结木兰煤业公司

银行存款 10,275,909.84 元。2024 年 2 月 22 日，鸿熙木兰煤矿、木兰煤业公司和张建明反诉公司请求法院撤销 2023 年

9 月 14 日签订的《协议书》并返还人民币 300 万元，同时亦向申请法院对公司进行财产保全，并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冻

结公司银行存款 300 万元。2024 年 8 月 12 日威远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定鸿熙木兰煤矿、木兰煤业公司和张建

明须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200 万元和违约赔偿金 1000 万元；驳回鸿熙木兰煤矿、木兰煤业公司和张建明全部诉讼请求。目

前鸿熙木兰煤矿、木兰煤业公司和张建明已上诉，最终结果尚待法院二审判决而定。

3、关于公司向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贵州鸿熙矿业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的事项

2015年 2月 5日，公司以 3000万元的价格向柳向阳出让永安煤矿采矿权（包括其项下资产）和 100%股权，对方将

永安煤矿作为其所控制的猛者新寨煤矿（属鸿熙矿业煤矿整合主体名下煤矿）关闭指标。合同签订后，公司如约履行合

同义务，猛者新寨煤矿顺利获得批复，完成了对永安煤矿的整合，然而柳向阳对此仅支付了部分首期转让款，余款经我

方多次发函催收仍拖欠未付，已构成严重违约，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依法起诉柳向阳、猛者新寨煤矿及鸿熙矿业。

东莞中院于 2018年 10月开庭审理此案，判决：（一）限柳向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公司支付转

让款 2900万元及其利息 276.15万元；（二）限柳向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以 350万元为基数自 2015年 2月 20日起算，以 1350万元为基数自 2015年 7月 1日起算，以 1200万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1月 1日起算，均按照每日 1‰的标准，计算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限柳向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七日内向公司赔偿律师费 67.99万元；（四）猛者新寨煤矿、鸿熙矿业对上述第一、二、三判项确定的柳向阳的所

负债务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限柳向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公司偿还垫付工程款 46万元及

其利息（以 46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标准，从 2017年 2月 22日起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六）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柳向阳的反诉请求。

柳向阳不服东莞中院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院。广东省高院于 2019年 6月开庭审理，其判决维持了东莞中院（2017）

粤 19民初 8号民事判决第一、三、四、六、七项；变更了第二、五项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垫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计算方

法。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0年 1月 1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编号 2020-002公告。

2020年 3月，公司已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1年 1月 25日，公司收到法院执行款 92998.42元。

2021年 3月 15日，东莞中院对被执行人柳向阳、案外人柳智恒名下房产及屋内家私家电、被执行人柳向阳名下车库进

行公开司法拍.卖，但因无人出价已经流拍。其后，柳向阳于 2021年 5月 18日分别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公司出具

《还款承诺函》说明还款方案及还款资金来源，2021年 5月 29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结本案执行，若柳向

阳不履行还款方案或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时，公司可依法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2022年 9月 6日，因柳向阳未按照还款承诺函还款，公司与柳向阳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延长柳向阳还款承诺履行期

至 2022年 12月 5日，如柳向阳仍不支付则向法院申请拍.卖猛者新寨煤矿 45万吨采矿权；双方同意委托北京北方亚事资

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猛者新寨煤矿采矿权。目前，公司正在推动盘县猛者新寨煤矿的评估工作。

4、关于转让子公司贵州宏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的事项

2022 年，为盘活煤矿资产，适应公司加快探索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公司以 26144.66 万元的价格向贵州富能能公

司转让贵州宏泰公司（即煤炭沟煤矿）70%股权及应收贵州宏泰公司的全部债权，双方如期履约，并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及财产转移手续。截至一季度末，上述转让价款已全部收回，本次交易已完成。

上述交易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9日、11月 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7、2022-038。

5、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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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 15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授权管理层在合计发生

额不超过 8 亿元的额度范围内，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投资于我国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

动性较好的短期低风险稳健类或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详情请参阅本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6、子公司注销事项

因对下属公司的业务调整需要，公司于 2024 年一季度已注销下属子公司英德市新裕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宏远生

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湛江市新裕晟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新裕电源科技公司处于筹备阶段、尚未营业，宏远生

态环境公司和新裕晟睿公司业务量较小，注销上述公司对本公司无重大影响。

7、宏远新材料公司项目地块回购事项

2023年 1月 13日，孙公司广东宏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招拍挂方式以 1319万元竞得位于韶关市仁化县产业转

移工业园面积 68690.68㎡的工业用地，该地块原计划用于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及再生业务项目，

但因 2023 年锂电及其综合回收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再生业务的建设已停止。

当地政府结合园区现有产业发展情况，对园区原有锂电产业发展定位及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和优化，经友好沟通，仁化

县土地储备中心对上述地块进行了回购，回购总价款 1387.85万元已于 2024年 6月付清。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明轩

2024年 8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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